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1年度交字第449號

原      告  陳信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上一代表人  李忠台（處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10

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

    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於

    是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另查，本件原告起訴原係請求撤銷被告111年6月2日新北裁

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

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被告於審查後發現該裁決書上所為

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照及易處吊銷駕照）於法無

效乃將之刪除，乃於111年10月3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

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

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上各情有本院111

年7月5日新北院賢行審四111年度交字第478號函（稿）、被

告答辯狀、變更前之111年6月2日及變更後111年10月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在

卷足憑（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09頁至第116頁、

第135頁及第145頁）。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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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

後之裁決，仍非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

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

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即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

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為審理之標

的，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緣原告陳信夫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於民國（下同）111年3月1日8

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

有紅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

行為，而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執

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

第C8NA0060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

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

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

並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

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

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嗣於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

申訴不服舉發，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

違規當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0月3日新北裁

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元整，並吊扣駕

駛執照6個月。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是提起本件行政撤銷交

通裁決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於3月1日停車於永和路2段282號前（於紅線路段），員

警欲開立罰單時，原告立即到場並欲將車開走，員警堅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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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開立罰單，因原告本就違規，只能接簽名（不是以勸導

為先嗎），原告就要將未完之事做完，員警就叫原告要將車

開走，不然就要繼續開單（我並沒有聽到員警說要開不服取

締）。原告就問員警違規停車不是2小時才可再開單嗎？員

警告訴原告他有權利再開，所以原告就說你就開吧，員警就

說他可以叫吊車來把車吊走，原告說你就吊吧。

　2.這樣有不服取締嗎？而且原告沒簽第2張單，所以根本不知

道員警開的是不服取締，原告認為是違規停車的單子，而且

不到10分鐘，原告就想說是原告違規在先，不要再為難員警

了，原告就把車開走，這也不服取締嗎？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員警職務報告內容，員警於111年3月1日7時至9時在永

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8時19分時見

該路口旁臨停一部車號000-0000之自小客車，因當時處上班

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對照員警密錄器影像內

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於畫面時

間08:19:06至08:19:12處，原告將系爭汽車停放於永和路2

段284號前，該路面確實畫有紅實線，且標線清晰並不存斑

駁致辨識不清之情存在，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該址禁止臨時停車，另有違規現場街景圖可稽，堪認原

告於該時、地確有「紅線臨停」之違規，自為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55條第1巷第1款規制效力所及。

　2.而員警於發現上述違規後隨即走向系爭汽車停放處，當時正

於店內之原告見狀隨即奔向停車處址，員警要求原告出示證

件並告知紅線臨停需開單，於製單完成後要求原告簽名，同

時告知罰鍰繳納方式及期限，爾後員警要求原告將車輛移

走，原告辯稱員警已經就違停行為開立罰單，並以「我吃完

東西再走」等語，表示要返回店家用完餐再將車輛開走，因

其違規停放行為已致系爭路段外側車道寬幅明顯減縮，且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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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上班時段，行經車流量大，其停放行為顯已提高行經用路

人因而肇生交通事故之風險，員警遂不斷以口頭示意原告駛

離，惟原告仍不依指示駛離現場，而有「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上情亦有員警密錄器

影像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畫

面時間:08:20:41至08:21:50）、(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

082205_002拒簽拒收.MOV】）可供佐證，是以原告確有「違

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

  3.原告固以其對於員警針對不聽制止之違規開立罰單並不知悉

為由，主張撤銷本件處分，惟檢視上揭密錄器影像內容，員

警完成違規臨停之舉發程序後，隨即要求原告立即將車輛移

走，並不因已製開罰單而容許其繼續違規停放行為，然原告

拒不移置車輛，雙方爭論期間員警不斷要求原告移置車輛，

並告知原告其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已對交通致生一定影響，原

告對此不以為意仍不願移車，綜上，堪認原告對於員警要求

其移置車輛之命令主觀應明確知悉，然仍拒不配合，自該當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主客觀要件，被告據

此作成本件裁罰處分，於法有據，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4.再者，原告既為合法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之人，有汽車車籍查

詢資料及駕駛人基本資料為憑，其對上述規定應知之甚詳，

並應確實遵守。是原告前揭所述，無非單方所執之詞，委無

足取。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

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

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

告，是否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

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有理可

採？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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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提事實：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

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

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

為，遭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

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

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

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

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乃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

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

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

原告雖於到案期限前之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

發，惟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

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萬元整，

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等情，此有本案舉發通知單及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

違規查詢報表、原告之申訴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

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採證照

片、現場照片、現場示意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原處分

書、駕駛人基本資料、系爭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採證光碟等

在卷可證（分見本院卷第119頁及第121頁、第123頁、第125

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

41頁、第145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核可認定

為真實。

(二)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

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

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乃屬無理，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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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

    幣 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3萬

    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第1項復有明文。

  ⑵次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條

    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規定

    訂定之」、第 2條第1項、第2項規定：「處理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

    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核上開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就其立法

    目的及功能，乃為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所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及其附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用以維持裁罰之

    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

    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

    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非法所不許，於憲法上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此並有改制前之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511號解釋意旨理由足資參照），並無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再依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

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於期限內

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20,000元，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6個月。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

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附件所示

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 1項

則以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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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及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等，作不同罰鍰標

準，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

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

則。），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2.經查，本件舉發機關執勤員警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在新

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見原告所駕駛之系爭汽車在

紅線路段違規停車影響交通，欲拍照逕行舉發時，原告立即

到場，舉發員警改以當場舉發，並由原告簽名收受後，舉發

員警即責請原告將車輛駛離，惟原告不願意配合駛離，於是

舉發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

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原告仍不願意配合，員警遂

予以舉發等情，此業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

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

7頁），核與本院卷第141頁所附舉發員警職務報告所載：

「職警員劉玟秀於111年03月1日0000-0000時至永和區永和

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08時19分見該路口旁之

紅線臨停一自小客車號000-0000，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

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後見原告陳信夫於臨停處旁之店家

（世界豆漿大王）裡走出，職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55條

01項03款（舉發單號：C8NA006007）攔舉告發後，責令駕駛

立即駛離，惟該駕駛不斷向職表示欲再返回店家用餐完畢後

始肯駕車駛離，以堅定之意思表示向職告知不願配合將車輛

移置安全處所，渠不聽制止遭成違規行為持續中，故職再依

同條例第60條1項（舉發單號：C8NA00608）現場製單告發，

亦告知申訴人相關」等語大致相符，復觀諸被告答辯狀所檢

送之採證照片編號1（見本院卷第129頁）所示，除可見原告

將其所有之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世界豆漿店之門口前之道路

旁外，並參酌本院卷第131頁所附之現場照片所示，亦可見

該系爭汽車之臨時停車處所乃劃有紅線之禁止臨時停車處

所，則原告將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此紅線路段，即有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規行為甚明。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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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發員警遂請原告駕駛系爭汽車離開現場，但原告卻不

聽舉發員警之制止離開現場，亦有被告答辯狀檢送之採證照

片編號2及採證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29頁下方、第151

頁）。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

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被告據此以原處

分裁罰原告，即核屬合法有據。

　3.至於原告雖起訴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不服取締之違

規罰單等語為辯。然查，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

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文說明三所記

載：「……惟駕駛人不願配合駛離，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

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

輛………」（見本院卷第127頁），由此可見舉發當時原告

確實有不願意配合員警之指示將系爭汽車駛離現場外，而員

警亦有明確向原告告知倘若不聽從其制止，將另外製單舉發

乙語，更何況觀諸本案舉發通知單內所示之簽收情形欄亦有

記載：「拒簽拒收(不服，告知應到案處所)」（見本院卷第

119頁），可知當舉發員警就其不聽從交通勤務警察制止之

違規行為予以開單時，原告亦不願意簽收本案舉發通知單，

即益證原告應係知悉舉發員警第二次所開始之罰單內容，始

不願意簽收，而舉發員警同時亦有告知原告應到案處所，亦

可推知舉發當時員警有向原告表示其第二次開立罰單之原

因。是以，原告上開主張，自不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併予敘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所

    以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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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

上訴費新臺幣750元。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

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書記官  李懿淳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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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1年度交字第449號
原      告  陳信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上一代表人  李忠台（處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
    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於
    是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另查，本件原告起訴原係請求撤銷被告111年6月2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被告於審查後發現該裁決書上所為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照及易處吊銷駕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乃於111年10月3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上各情有本院111年7月5日新北院賢行審四111年度交字第478號函（稿）、被告答辯狀、變更前之111年6月2日及變更後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在卷足憑（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09頁至第116頁、第135頁及第145頁）。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即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為審理之標的，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緣原告陳信夫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於民國（下同）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而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並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嗣於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發，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元整，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是提起本件行政撤銷交通裁決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於3月1日停車於永和路2段282號前（於紅線路段），員警欲開立罰單時，原告立即到場並欲將車開走，員警堅持一定要開立罰單，因原告本就違規，只能接簽名（不是以勸導為先嗎），原告就要將未完之事做完，員警就叫原告要將車開走，不然就要繼續開單（我並沒有聽到員警說要開不服取締）。原告就問員警違規停車不是2小時才可再開單嗎？員警告訴原告他有權利再開，所以原告就說你就開吧，員警就說他可以叫吊車來把車吊走，原告說你就吊吧。
　2.這樣有不服取締嗎？而且原告沒簽第2張單，所以根本不知道員警開的是不服取締，原告認為是違規停車的單子，而且不到10分鐘，原告就想說是原告違規在先，不要再為難員警了，原告就把車開走，這也不服取締嗎？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員警職務報告內容，員警於111年3月1日7時至9時在永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8時19分時見該路口旁臨停一部車號000-0000之自小客車，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對照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於畫面時間08:19:06至08:19:12處，原告將系爭汽車停放於永和路2段284號前，該路面確實畫有紅實線，且標線清晰並不存斑駁致辨識不清之情存在，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該址禁止臨時停車，另有違規現場街景圖可稽，堪認原告於該時、地確有「紅線臨停」之違規，自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巷第1款規制效力所及。
　2.而員警於發現上述違規後隨即走向系爭汽車停放處，當時正於店內之原告見狀隨即奔向停車處址，員警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並告知紅線臨停需開單，於製單完成後要求原告簽名，同時告知罰鍰繳納方式及期限，爾後員警要求原告將車輛移走，原告辯稱員警已經就違停行為開立罰單，並以「我吃完東西再走」等語，表示要返回店家用完餐再將車輛開走，因其違規停放行為已致系爭路段外側車道寬幅明顯減縮，且適逢上班時段，行經車流量大，其停放行為顯已提高行經用路人因而肇生交通事故之風險，員警遂不斷以口頭示意原告駛離，惟原告仍不依指示駛離現場，而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上情亦有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畫面時間:08:20:41至08:21:50）、(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2205_002拒簽拒收.MOV】）可供佐證，是以原告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
  3.原告固以其對於員警針對不聽制止之違規開立罰單並不知悉為由，主張撤銷本件處分，惟檢視上揭密錄器影像內容，員警完成違規臨停之舉發程序後，隨即要求原告立即將車輛移走，並不因已製開罰單而容許其繼續違規停放行為，然原告拒不移置車輛，雙方爭論期間員警不斷要求原告移置車輛，並告知原告其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已對交通致生一定影響，原告對此不以為意仍不願移車，綜上，堪認原告對於員警要求其移置車輛之命令主觀應明確知悉，然仍拒不配合，自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主客觀要件，被告據此作成本件裁罰處分，於法有據，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4.再者，原告既為合法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之人，有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駕駛人基本資料為憑，其對上述規定應知之甚詳，並應確實遵守。是原告前揭所述，無非單方所執之詞，委無足取。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是否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有理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遭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乃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雖於到案期限前之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發，惟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萬元整，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等情，此有本案舉發通知單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違規查詢報表、原告之申訴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採證照片、現場照片、現場示意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原處分書、駕駛人基本資料、系爭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採證光碟等在卷可證（分見本院卷第119頁及第121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41頁、第145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核可認定為真實。
(二)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乃屬無理，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
    幣 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3萬
    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第1項復有明文。
  ⑵次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條
    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規定
    訂定之」、第 2條第1項、第2項規定：「處理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
    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核上開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就其立法
    目的及功能，乃為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所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及其附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用以維持裁罰之
    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
    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
    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非法所不許，於憲法上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此並有改制前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11號解釋意旨理由足資參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再依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20,000元，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附件所示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 1項則以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及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等，作不同罰鍰標準，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2.經查，本件舉發機關執勤員警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見原告所駕駛之系爭汽車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影響交通，欲拍照逕行舉發時，原告立即到場，舉發員警改以當場舉發，並由原告簽名收受後，舉發員警即責請原告將車輛駛離，惟原告不願意配合駛離，於是舉發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原告仍不願意配合，員警遂予以舉發等情，此業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7頁），核與本院卷第141頁所附舉發員警職務報告所載：「職警員劉玟秀於111年03月1日0000-0000時至永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08時19分見該路口旁之紅線臨停一自小客車號000-0000，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後見原告陳信夫於臨停處旁之店家（世界豆漿大王）裡走出，職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55條01項03款（舉發單號：C8NA006007）攔舉告發後，責令駕駛立即駛離，惟該駕駛不斷向職表示欲再返回店家用餐完畢後始肯駕車駛離，以堅定之意思表示向職告知不願配合將車輛移置安全處所，渠不聽制止遭成違規行為持續中，故職再依同條例第60條1項（舉發單號：C8NA00608）現場製單告發，亦告知申訴人相關」等語大致相符，復觀諸被告答辯狀所檢送之採證照片編號1（見本院卷第129頁）所示，除可見原告將其所有之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世界豆漿店之門口前之道路旁外，並參酌本院卷第131頁所附之現場照片所示，亦可見該系爭汽車之臨時停車處所乃劃有紅線之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則原告將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此紅線路段，即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規行為甚明。據此，舉發員警遂請原告駕駛系爭汽車離開現場，但原告卻不聽舉發員警之制止離開現場，亦有被告答辯狀檢送之採證照片編號2及採證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29頁下方、第151頁）。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被告據此以原處分裁罰原告，即核屬合法有據。
　3.至於原告雖起訴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語為辯。然查，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文說明三所記載：「……惟駕駛人不願配合駛離，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見本院卷第127頁），由此可見舉發當時原告確實有不願意配合員警之指示將系爭汽車駛離現場外，而員警亦有明確向原告告知倘若不聽從其制止，將另外製單舉發乙語，更何況觀諸本案舉發通知單內所示之簽收情形欄亦有記載：「拒簽拒收(不服，告知應到案處所)」（見本院卷第119頁），可知當舉發員警就其不聽從交通勤務警察制止之違規行為予以開單時，原告亦不願意簽收本案舉發通知單，即益證原告應係知悉舉發員警第二次所開始之罰單內容，始不願意簽收，而舉發員警同時亦有告知原告應到案處所，亦可推知舉發當時員警有向原告表示其第二次開立罰單之原因。是以，原告上開主張，自不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併予敘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所
    以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
上訴費新臺幣750元。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
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書記官  李懿淳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1年度交字第449號
原      告  陳信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上一代表人  李忠台（處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10
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
    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於
    是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另查，本件原告起訴原係請求撤銷被告111年6月2日新北裁
    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
    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被告於審查後發現該裁決書上所為
    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照及易處吊銷駕照）於法無
    效乃將之刪除，乃於111年10月3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
    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
    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上各情有本院111
    年7月5日新北院賢行審四111年度交字第478號函（稿）、被
    告答辯狀、變更前之111年6月2日及變更後111年10月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在
    卷足憑（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09頁至第116頁、
    第135頁及第145頁）。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
    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
    後之裁決，仍非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
    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
    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即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
    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為審理之標
    的，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緣原告陳信夫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於民國（下同）111年3月1日8
    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
    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
    ，而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執勤員
    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
    A0060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
    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
    ，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
    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並當場
    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
    ，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
    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嗣於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
    服舉發，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
    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
    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
    ）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元整，並吊扣駕駛執照6
    個月。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是提起本件行政撤銷交通裁決訴
    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於3月1日停車於永和路2段282號前（於紅線路段），員
    警欲開立罰單時，原告立即到場並欲將車開走，員警堅持一
    定要開立罰單，因原告本就違規，只能接簽名（不是以勸導
    為先嗎），原告就要將未完之事做完，員警就叫原告要將車
    開走，不然就要繼續開單（我並沒有聽到員警說要開不服取
    締）。原告就問員警違規停車不是2小時才可再開單嗎？員
    警告訴原告他有權利再開，所以原告就說你就開吧，員警就
    說他可以叫吊車來把車吊走，原告說你就吊吧。
　2.這樣有不服取締嗎？而且原告沒簽第2張單，所以根本不知
    道員警開的是不服取締，原告認為是違規停車的單子，而且
    不到10分鐘，原告就想說是原告違規在先，不要再為難員警
    了，原告就把車開走，這也不服取締嗎？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員警職務報告內容，員警於111年3月1日7時至9時在永
    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8時19分時見
    該路口旁臨停一部車號000-0000之自小客車，因當時處上班
    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對照員警密錄器影像內
    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於畫面時
    間08:19:06至08:19:12處，原告將系爭汽車停放於永和路2
    段284號前，該路面確實畫有紅實線，且標線清晰並不存斑
    駁致辨識不清之情存在，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該址禁止臨時停車，另有違規現場街景圖可稽，堪認原告
    於該時、地確有「紅線臨停」之違規，自為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55條第1巷第1款規制效力所及。
　2.而員警於發現上述違規後隨即走向系爭汽車停放處，當時正
    於店內之原告見狀隨即奔向停車處址，員警要求原告出示證
    件並告知紅線臨停需開單，於製單完成後要求原告簽名，同
    時告知罰鍰繳納方式及期限，爾後員警要求原告將車輛移走
    ，原告辯稱員警已經就違停行為開立罰單，並以「我吃完東
    西再走」等語，表示要返回店家用完餐再將車輛開走，因其
    違規停放行為已致系爭路段外側車道寬幅明顯減縮，且適逢
    上班時段，行經車流量大，其停放行為顯已提高行經用路人
    因而肇生交通事故之風險，員警遂不斷以口頭示意原告駛離
    ，惟原告仍不依指示駛離現場，而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上情亦有員警密錄器影像
    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畫面時
    間:08:20:41至08:21:50）、(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22
    05_002拒簽拒收.MOV】）可供佐證，是以原告確有「違反本
    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
  3.原告固以其對於員警針對不聽制止之違規開立罰單並不知悉
    為由，主張撤銷本件處分，惟檢視上揭密錄器影像內容，員
    警完成違規臨停之舉發程序後，隨即要求原告立即將車輛移
    走，並不因已製開罰單而容許其繼續違規停放行為，然原告
    拒不移置車輛，雙方爭論期間員警不斷要求原告移置車輛，
    並告知原告其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已對交通致生一定影響，原
    告對此不以為意仍不願移車，綜上，堪認原告對於員警要求
    其移置車輛之命令主觀應明確知悉，然仍拒不配合，自該當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主客觀要件，被告據
    此作成本件裁罰處分，於法有據，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4.再者，原告既為合法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之人，有汽車車籍查
    詢資料及駕駛人基本資料為憑，其對上述規定應知之甚詳，
    並應確實遵守。是原告前揭所述，無非單方所執之詞，委無
    足取。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
    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
    ，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是
    否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
    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有理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
    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線路
    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遭
    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
    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
    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
    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
    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乃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
    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
    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雖於
    到案期限前之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發，惟案
    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情形後，
    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萬元整，並吊扣駕
    駛執照6個月等情，此有本案舉發通知單及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違規查詢
    報表、原告之申訴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
    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採證照片、現場照
    片、現場示意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原處分書、駕駛人基
    本資料、系爭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採證光碟等在卷可證（分
    見本院卷第119頁及第121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27頁
    至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41頁、第145
    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核可認定為真實。
(二)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
    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合法
    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違規
    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乃屬無理，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
    幣 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3萬
    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第1項復有明文。
  ⑵次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條
    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規定
    訂定之」、第 2條第1項、第2項規定：「處理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
    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核上開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就其立法
    目的及功能，乃為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所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及其附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用以維持裁罰之
    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
    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
    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非法所不許，於憲法上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此並有改制前之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511號解釋意旨理由足資參照），並無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再依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
    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於期限內
    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20,000元，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6個月。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
    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附件所示
    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 1項
    則以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
    以上及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等，作不同罰鍰標
    準，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
    ，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
    ），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2.經查，本件舉發機關執勤員警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在新
    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見原告所駕駛之系爭汽車在紅線
    路段違規停車影響交通，欲拍照逕行舉發時，原告立即到場
    ，舉發員警改以當場舉發，並由原告簽名收受後，舉發員警
    即責請原告將車輛駛離，惟原告不願意配合駛離，於是舉發
    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
    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原告仍不願意配合，員警遂予以舉
    發等情，此業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
    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7頁）
    ，核與本院卷第141頁所附舉發員警職務報告所載：「職警
    員劉玟秀於111年03月1日0000-0000時至永和區永和路二段
    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08時19分見該路口旁之紅線臨
    停一自小客車號000-0000，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較大故
    主動上前攔查，後見原告陳信夫於臨停處旁之店家（世界豆
    漿大王）裡走出，職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55條01項03款
    （舉發單號：C8NA006007）攔舉告發後，責令駕駛立即駛離
    ，惟該駕駛不斷向職表示欲再返回店家用餐完畢後始肯駕車
    駛離，以堅定之意思表示向職告知不願配合將車輛移置安全
    處所，渠不聽制止遭成違規行為持續中，故職再依同條例第
    60條1項（舉發單號：C8NA00608）現場製單告發，亦告知申
    訴人相關」等語大致相符，復觀諸被告答辯狀所檢送之採證
    照片編號1（見本院卷第129頁）所示，除可見原告將其所有
    之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世界豆漿店之門口前之道路旁外，並
    參酌本院卷第131頁所附之現場照片所示，亦可見該系爭汽
    車之臨時停車處所乃劃有紅線之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則原告
    將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此紅線路段，即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規行為甚明。據此，舉發員
    警遂請原告駕駛系爭汽車離開現場，但原告卻不聽舉發員警
    之制止離開現場，亦有被告答辯狀檢送之採證照片編號2及
    採證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29頁下方、第151頁）。原告駕
    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
    路0段000號前，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
    止」之違規行為無誤，被告據此以原處分裁罰原告，即核屬
    合法有據。
　3.至於原告雖起訴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不服取締之違
    規罰單等語為辯。然查，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
    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文說明三所記載
    ：「……惟駕駛人不願配合駛離，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
    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
    」（見本院卷第127頁），由此可見舉發當時原告確實有不
    願意配合員警之指示將系爭汽車駛離現場外，而員警亦有明
    確向原告告知倘若不聽從其制止，將另外製單舉發乙語，更
    何況觀諸本案舉發通知單內所示之簽收情形欄亦有記載：「
    拒簽拒收(不服，告知應到案處所)」（見本院卷第119頁）
    ，可知當舉發員警就其不聽從交通勤務警察制止之違規行為
    予以開單時，原告亦不願意簽收本案舉發通知單，即益證原
    告應係知悉舉發員警第二次所開始之罰單內容，始不願意簽
    收，而舉發員警同時亦有告知原告應到案處所，亦可推知舉
    發當時員警有向原告表示其第二次開立罰單之原因。是以，
    原告上開主張，自不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併予敘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所
    以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
上訴費新臺幣750元。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
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書記官  李懿淳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11年度交字第449號
原      告  陳信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上一代表人  李忠台（處長）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查，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
    條的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
    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於
    是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另查，本件原告起訴原係請求撤銷被告111年6月2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然經本院函請被告重新審查，被告於審查後發現該裁決書上所為之易處處分（即易處加倍吊扣駕照及易處吊銷駕照）於法無效乃將之刪除，乃於111年10月3日依相同之舉發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重新製開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以上各情有本院111年7月5日新北院賢行審四111年度交字第478號函（稿）、被告答辯狀、變更前之111年6月2日及變更後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在卷足憑（分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09頁至第116頁、第135頁及第145頁）。從而，本件被告經重新審查結果，雖將原裁決撤銷後而重行製開新裁決並為答辯，然此被告變更後之裁決，仍非依原告之請求處置，則參酌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規定反面解釋之旨，依法自不得視為原告撤回起訴，本院自仍應以被告變更後即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為審理之標的，核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緣原告陳信夫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於民國（下同）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而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並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嗣於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發，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0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8NA00608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萬元整，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原告不服原處分，於是提起本件行政撤銷交通裁決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於3月1日停車於永和路2段282號前（於紅線路段），員警欲開立罰單時，原告立即到場並欲將車開走，員警堅持一定要開立罰單，因原告本就違規，只能接簽名（不是以勸導為先嗎），原告就要將未完之事做完，員警就叫原告要將車開走，不然就要繼續開單（我並沒有聽到員警說要開不服取締）。原告就問員警違規停車不是2小時才可再開單嗎？員警告訴原告他有權利再開，所以原告就說你就開吧，員警就說他可以叫吊車來把車吊走，原告說你就吊吧。
　2.這樣有不服取締嗎？而且原告沒簽第2張單，所以根本不知道員警開的是不服取締，原告認為是違規停車的單子，而且不到10分鐘，原告就想說是原告違規在先，不要再為難員警了，原告就把車開走，這也不服取締嗎？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員警職務報告內容，員警於111年3月1日7時至9時在永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8時19分時見該路口旁臨停一部車號000-0000之自小客車，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對照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於畫面時間08:19:06至08:19:12處，原告將系爭汽車停放於永和路2段284號前，該路面確實畫有紅實線，且標線清晰並不存斑駁致辨識不清之情存在，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該址禁止臨時停車，另有違規現場街景圖可稽，堪認原告於該時、地確有「紅線臨停」之違規，自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巷第1款規制效力所及。
　2.而員警於發現上述違規後隨即走向系爭汽車停放處，當時正於店內之原告見狀隨即奔向停車處址，員警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並告知紅線臨停需開單，於製單完成後要求原告簽名，同時告知罰鍰繳納方式及期限，爾後員警要求原告將車輛移走，原告辯稱員警已經就違停行為開立罰單，並以「我吃完東西再走」等語，表示要返回店家用完餐再將車輛開走，因其違規停放行為已致系爭路段外側車道寬幅明顯減縮，且適逢上班時段，行經車流量大，其停放行為顯已提高行經用路人因而肇生交通事故之風險，員警遂不斷以口頭示意原告駛離，惟原告仍不依指示駛離現場，而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上情亦有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1904_001.MOV】，畫面時間:08:20:41至08:21:50）、(採證光碟之【2022_0301_082205_002拒簽拒收.MOV】）可供佐證，是以原告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
  3.原告固以其對於員警針對不聽制止之違規開立罰單並不知悉為由，主張撤銷本件處分，惟檢視上揭密錄器影像內容，員警完成違規臨停之舉發程序後，隨即要求原告立即將車輛移走，並不因已製開罰單而容許其繼續違規停放行為，然原告拒不移置車輛，雙方爭論期間員警不斷要求原告移置車輛，並告知原告其將車輛停放於該處已對交通致生一定影響，原告對此不以為意仍不願移車，綜上，堪認原告對於員警要求其移置車輛之命令主觀應明確知悉，然仍拒不配合，自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之主客觀要件，被告據此作成本件裁罰處分，於法有據，原處分自應予以維持。
  4.再者，原告既為合法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之人，有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駕駛人基本資料為憑，其對上述規定應知之甚詳，並應確實遵守。是原告前揭所述，無非單方所執之詞，委無足取。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是否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是否有理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原告駕駛其所有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在劃有紅線路段臨時停車」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違規行為，遭舉發機關執勤員警目睹後主動向前攔查並當場製開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隨後即向原告制止其繼續將系爭汽車停放在上址處所，惟原告仍不願配合執勤員警指揮，而因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該執勤員警乃當場填製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8號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3月31日前，並於111年3月2日入案移送被告處理。原告雖於到案期限前之111年3月31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不服舉發，惟案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查明原告陳述情節及違規當時情形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告據此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萬元整，並吊扣駕駛執照6個月等情，此有本案舉發通知單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3月1日掌電字第C8NA00607號舉發通知單、違規查詢報表、原告之申訴資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採證照片、現場照片、現場示意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原處分書、駕駛人基本資料、系爭汽車車籍查詢資料及採證光碟等在卷可證（分見本院卷第119頁及第121頁、第123頁、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29頁、第131頁、第133頁、第141頁、第145頁、第147頁、第149頁、第151頁），核可認定為真實。
(二)被告認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核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開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情為由，訴請撤銷原處分，乃屬無理，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
    幣 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
    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3萬
    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0條第1項復有明文。
  ⑵次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條
    規定：「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規定
    訂定之」、第 2條第1項、第2項規定：「處理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
    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核上開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就其立法
    目的及功能，乃為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 4項所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及其附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用以維持裁罰之
    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
    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
    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非法所不許，於憲法上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此並有改制前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11號解釋意旨理由足資參照），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再依本件違規行為時點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記載，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鍰20,000元，並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附件所示統一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第 1項則以機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汽車、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及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等，作不同罰鍰標準，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2.經查，本件舉發機關執勤員警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見原告所駕駛之系爭汽車在紅線路段違規停車影響交通，欲拍照逕行舉發時，原告立即到場，舉發員警改以當場舉發，並由原告簽名收受後，舉發員警即責請原告將車輛駛離，惟原告不願意配合駛離，於是舉發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原告仍不願意配合，員警遂予以舉發等情，此業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述在案（見本院卷第127頁），核與本院卷第141頁所附舉發員警職務報告所載：「職警員劉玟秀於111年03月1日0000-0000時至永和區永和路二段與竹林路口擔服交崗勤務，於08時19分見該路口旁之紅線臨停一自小客車號000-0000，因當時處上班時段車流量較大故主動上前攔查，後見原告陳信夫於臨停處旁之店家（世界豆漿大王）裡走出，職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55條01項03款（舉發單號：C8NA006007）攔舉告發後，責令駕駛立即駛離，惟該駕駛不斷向職表示欲再返回店家用餐完畢後始肯駕車駛離，以堅定之意思表示向職告知不願配合將車輛移置安全處所，渠不聽制止遭成違規行為持續中，故職再依同條例第60條1項（舉發單號：C8NA00608）現場製單告發，亦告知申訴人相關」等語大致相符，復觀諸被告答辯狀所檢送之採證照片編號1（見本院卷第129頁）所示，除可見原告將其所有之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世界豆漿店之門口前之道路旁外，並參酌本院卷第131頁所附之現場照片所示，亦可見該系爭汽車之臨時停車處所乃劃有紅線之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則原告將系爭汽車臨時停車在此紅線路段，即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3款之違規行為甚明。據此，舉發員警遂請原告駕駛系爭汽車離開現場，但原告卻不聽舉發員警之制止離開現場，亦有被告答辯狀檢送之採證照片編號2及採證光碟為證（見本院卷第129頁下方、第151頁）。原告駕駛系爭汽車，於111年3月1日8時19分許，先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確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不聽勤務人員制止」之違規行為無誤，被告據此以原處分裁罰原告，即核屬合法有據。
　3.至於原告雖起訴主張當時根本沒有聽到員警要不服取締之違規罰單等語為辯。然查，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永交字第1114195088號函文說明三所記載：「……惟駕駛人不願配合駛離，員警另告知如不配合駛離，將再依法舉發不服稽查取締，並可通知拖吊車移置車輛………」（見本院卷第127頁），由此可見舉發當時原告確實有不願意配合員警之指示將系爭汽車駛離現場外，而員警亦有明確向原告告知倘若不聽從其制止，將另外製單舉發乙語，更何況觀諸本案舉發通知單內所示之簽收情形欄亦有記載：「拒簽拒收(不服，告知應到案處所)」（見本院卷第119頁），可知當舉發員警就其不聽從交通勤務警察制止之違規行為予以開單時，原告亦不願意簽收本案舉發通知單，即益證原告應係知悉舉發員警第二次所開始之罰單內容，始不願意簽收，而舉發員警同時亦有告知原告應到案處所，亦可推知舉發當時員警有向原告表示其第二次開立罰單之原因。是以，原告上開主張，自不可採。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併予敘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所
    以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行政訴訟庭  法  官  楊志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
上訴費新臺幣750元。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
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書記官  李懿淳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